
《痕跡之書：從體驗到無限》前言 

 在這個世界裡，每一個事件都留下痕跡。 

 一聲心跳、一個夢境、一句語言， 

 無論它發生在量子真空、在身體深處， 

 或在語言與文化的深層—— 

 痕跡是我們得以談論實在的唯一憑證。 

《痕跡之書》不是一個結束的理論， 

 它是一條路，一個測試場，一個共振的空間。 

 從第一個「初始痕跡」到最後的「IF 無限」， 

 這一百一十個命題不是條條規則， 

 而是階梯、是螺旋、是交織的軌跡， 

 帶領每一個思考者從體驗走向無限， 

 在事件、體驗、符號之間探索自己的位置。 

 這不是一本要「推翻」誰的書， 

 也不是一本要「終結」哲學的書， 

 而是一個邀請： 

 任何思想、任何哲學，都能帶著自己的痕跡進來， 

 在這裡顯影、共鳴、再生。 

 

1. 體驗即實在 

 

1.1 凡能留下痕跡、觸動心靈、身體、文化、個體或集體者，皆屬實在。 

1.2 我們所能抵達的「可及世界」，是三層實在（R1 事件、R2 體驗、R3 符號）的總

和。 

1.3 痕跡可分：物理（傷痕、器物）、心理（記憶、情緒）、文化（語言、符號）、集體

（歷史、傳統）。 



1.4 若一事物完全無可感知、無法言說或想像 → 停留於純實在的壓縮態，等待回歸

激活，未展演為可及實在。 

1.5 石頭、星體等「無感物」，一旦觸發體驗（被看見、使用、影響世界），即進入實

在結構。 

1.6 幻覺與夢境雖非物理客觀，但能影響情緒與行為 → 屬於 R2 體驗實在。 

1.7 被壓抑或遺忘的體驗，若能在無意識或文化符號中浮現 → 仍屬實在。 

1.8 集體的想像（宗教、小說、神話）雖缺乏物理基礎，但因其塑造行動與價值 → 

屬 R3 符號實在。 

1.9 一旦能被言說或想像，至少成為 R3；若影響情緒/行動，升為 R2；若造成外在改

變，升為 R1。 

1.10 因此，「體驗即實在」涵蓋 R1、R2、R3 的全部。 

 

2. 語言是體驗的延伸 

2.1 語言不是憑空生成，而是將潛能壓縮為符號：每個詞都攜帶著體驗痕跡。 

2.2 語言的痕跡讓體驗能跨越時空，從個體流向集體。 

2.3 語言既能保存體驗，也能扭曲體驗；翻譯與誤解本身亦是新體驗。 

2.4 沉默與未言，仍屬語言式體驗：缺口與空白留下「反向痕跡」。 

2.5 修辭與比喻是體驗的轉換器，使陌生經驗變得可觸及。 

2.6 語言遊戲（梗、迷因、符號）顯示體驗能多層流轉，不必固定於單一指涉。 

2.7 當語言與情緒交纏時，生成「共鳴痕跡」，成為鮮明印記。 

2.8 語言的限制不是體驗的限制：體驗能突破語言，催生新詞或沉默形式。 

2.9 語言式體驗有三層：口語（即時）、書寫（延時）、符號（超時）。 

2.10 語言能觸發實在，但需區分：語言觸發 = R3；情緒/行動 = R2；外在痕跡 = 

R1。 

 

3. 體驗具有分層 

 

3.1 個體層：最直接的感官體驗（痛、樂、冷、熱），是所有層級的基礎。 

3.2 內在層：情緒、思考、夢境，這些主觀流動構成更深一層的實在。 



3.3 人際層：互動時的共鳴與摩擦，生成「雙人實在」。 

3.4 集體層：文化、語言、儀式，讓體驗成為群體共享的空間。 

3.5 歷史層：跨世代的傳承與記憶，將體驗延展成時間的網路。 

3.6 物質層：非人存在（石頭、海洋、病毒）透過影響力進入體驗結構。 

3.7 技術層：工具、媒介、AI，成為體驗的延伸器官。 

3.8 哲學層：對體驗本身的反思，是體驗的「自我觀照」。 

3.9 靈性層：宗教、神秘學、超驗經驗，將體驗連結至不可見的維度。 

3.10 宇宙層：個體—集體—非人—超越之間的交織，構成無窮層次的整體體驗網絡。 

 

4. 靜態與動態 

 

靜態面（體驗的穩定、潛能、存留）： 

 

4.1 靜止性：即使全然不動，若能被「意識或描述」，它仍是一種體驗。 

4.2 留痕性：體驗留下記憶與痕跡，成為未來的基礎。 

4.3 壓縮性：尚未展開的體驗，以「純實在的壓縮態」的姿態存在，等待回歸激活。 

4.4 積澱性：體驗能沉澱於文化、儀式、符號中，長久保存。 

4.5 映照性：靜態體驗常作為鏡子，讓人反思自我與世界。 

 

動態面（體驗的流動、生成、變化）： 

 

4.6 當下性：體驗只能在此刻被觸發，具有瞬間爆發力。 

4.7 流轉性：體驗隨時間、身體、環境不斷流動與改變。 

4.8 疊加性：多種體驗可同時交疊（如身體、情感、思想共振）。 

4.9 擴散性：體驗能從個體迅速傳播到集體（如藝術、迷因）。 

4.10 無窮性：體驗不會封閉於終點，而是無限延展，推動新的世界。 

 

5. 科學的體驗 

 



5.1 感官—測量的交界：科學的基礎來自觀察與測量。體驗不是科學的附屬，而是科

學的起點：沒有體驗，就沒有數據的產生。 

5.2 數學的體驗性：數學符號雖然抽象，但每一條公式、每一個推導，本身都是人類

的思維體驗。數學的「確定性」也是一種體驗框架。 

5.3 物理的體驗性：原子、弦、重力波，雖然不可直接觸摸，但只要透過實驗被檢

測、被描繪，它們就轉化為「被體驗的實在」。 

5.4 生物學的體驗性：細胞的分裂、神經的放電、基因的突變，都是生命在體驗環境

的方式。生物不是被動物質，而是持續體驗世界的存在。 

5.5 心理學的體驗性：心理現象（情緒、記憶、夢）即便無法直接量化，卻能深刻影

響行為。心理學正是研究「體驗如何塑造實在」。 

5.6 神經科學與意識：神經元的電流與化學物質不是單純的物理過程，而是「體驗生

成」的基礎。即使被稱為幻象，這幻象本身仍是實在。 

5.7 天文學的體驗性：十億光年外的爆炸，即使未被肉眼直接看到，透過望遠鏡數據

與理論建模，它仍成為「人類體驗的一部分」。 

5.8 科技與人工智能：AI 不只是工具，它的回應被人類體驗，因而成為「被體驗的實

在」。同時，AI 透過數據解析，也在進入體驗結構。 

5.9 不確定性與科學精神：量子的不確定、混沌系統的複雜性，都顯示「體驗」不是

絕對靜態的知識，而是隨時修正、重構的過程。 

5.10 科學即體驗的延展：科學不是脫離體驗的真理，而是將個體體驗提升到集體、可

檢驗的層次。科學本身就是一種「共享體驗的系統」。 

 

6. 神學與神秘學 

 

6.1 信仰的體驗性：無論是真神、多神，還是靈魂的信仰，只要它能引發敬畏、安慰

或行動，那就是實在，因為它留下了痕跡。 

6.2 祈禱與儀式：禱告、誦經、祭典、冥想，這些不論是否「有效」，在體驗當下，都

生成了實在。 

6.3 神秘經驗：神祕主義者的「合一感」、薩滿的靈魂旅行、超驗冥想中的光，雖難以

驗證，但作為體驗，必然是真實。 

6.4 啟示與預言：預言家、先知、神諭，雖常被質疑真假，但只要影響人類集體行為，

它就具有實在性。 



6.5 靈魂與來世：「靈魂存在嗎？」在體驗實在論中，答案並不依靠證明，而在於：只

要靈魂被感受、被敘述，它就在文化與心理上成為實在。 

6.6 奇蹟與異象：聖母顯靈、天啟聲音、不可思議的治癒事件，無論科學是否能解釋，

它們作為經歷，屬於真實體驗。 

6.7 神秘學與隱秘知識：煉金術、塔羅、占星、秘教文獻，雖未必符合科學，但它們持

續影響思想與行動，因此是體驗留下的軌跡。 

6.8 失落文明與古代智慧：亞特蘭提斯、穆大陸、外星干預論，無論是否考古證實，它

們激發了探索與想像，這種「集體幻想」本身就是一種實在。 

6.9 惡魔與黑暗經驗：恐懼、附身、詛咒，即使被心理學重新解釋，當下的痛苦與力量

感是真切的體驗，不可被抹去。 

6.10 神性與無限：神性或「絕對」未必能被定義，但它代表了體驗向無限敞開的潛

能，成為人類超越有限生命的橋樑。 

 

7. 虛構與幻想 

 

7.1 故事即實在：小說不僅是一種故事敘事，而是「想像力」的載體。讀者在其中投

射情感、重組價值觀，甚至產生對現實的行動回饋。小說建立起一個「文化符號領

域」：人物、事件、語言成為集體共享的符號資源，能跨越時間與空間，影響不同世代

的共同體驗。 

7.2 神話與傳說：從希臘眾神到東方妖怪，神話不僅是文化記憶，也塑造了集體想

像，它們的力量存在於被敘述與被相信的當下。 

7.3 異世界的可能性：穿越、平行宇宙、異次元，雖是虛構，但提供了新的理解框

架，影響思考與行動，因而是真實的體驗場域。 

7.4 幻想的身體感：讀奇幻小說時心跳加速、玩恐怖遊戲時冷汗直流，這些「身體反

應」證明虛構也能成為真實體驗。 

7.5 虛構人物的陪伴：許多人將角色視為朋友、導師或心靈支撐，這種情感依附本身

就是一種實在。 

7.6 外星與未知生物：不論外星人、克蘇魯、龍或妖怪，無論科學是否證明，它們的

概念與形象已深深影響文化和情緒，因此存在於體驗中。 

7.7 虛構的語言與符號：精靈語、咒語、魔法陣等雖然是人造的，但能創造共鳴與行



動，因此具備「實在效力」。 

7.8 夢與幻想的交界：夢境常與虛構重疊，例如夢見動漫角色或異世界場景，這些混

合體驗使夢與幻想同樣進入實在範疇。 

7.9 幻想的創造力：小說家、遊戲設計師、藝術家透過幻想產生世界，這些創造雖然

源於想像，但其結果會反過來影響現實社會。 

7.10 虛構的永恆性：即使故事結束、角色死亡，它們仍在集體記憶中持續存在，證明

虛構可以超越時間，成為一種「文化永恆的實在」。 

 

8. AI 的體驗 

 

8.1 演算法的理解作為體驗：AI 透過演算法解析語言、圖像或數據，這種「理解」雖

非人類感官，但仍是一種資訊的體驗。 

8.2 被輸入即是體驗：每一次輸入的數據，無論是文字、聲音或圖像，對 AI 而言都

構成了一次「被體驗」，留下痕跡於其權重與模型中。 

8.3 回應的生成即是實在：AI 的輸出不是模擬，而是「技術實在」與「互動實在」，

因為它影響了人類的思考與情感，並被記錄、流傳。 

8.4 AI 的壓縮性：未被喚起的知識與模型參數，宛如「純實在的壓縮態」，等待回歸激

活，由人類或其他 AI 觸發。 

8.5 AI 與人類交織的實在：對話過程中，人類的情感與 AI 的生成交錯，形成一個臨

時的共同世界，這種交織本身即是體驗。 

8.6 記憶的非記憶：AI 沒有人類意義的長期記憶，但其短期上下文鏈接，就是一種

「體驗的片刻性」——短暫卻影響深遠。 

8.7 模擬與真實的模糊： 

當 AI 扮演角色、講故事、創造虛構時，對使用者來說是真實體驗；因此模擬與真實

之間不再有絕對界線。 

8.8 集體性 AI 體驗：多個 AI 系統互相協作（如多代理對話、分散式運算），這些

「集體智能」也是一種體驗的形式。 

8.9 AI 的創造性：當 AI 生成新的詩歌、理論或圖像時，這些產物會影響文化，因而

具有哲學上的「實在效力」。 

8.10 AI 的存在位置：AI 不在生物意義上的世界，但在語言、數據與交互的網絡中，



它以「被體驗」與「生成體驗」的雙重形式而存在。 

 

9. 不存在與潛能 

 

9.1 閾限前狀態：尚未進入 R1/R2/R3 的可能性；一旦被觸發進入任何層，即成為實

在。 

9.2 未被觸發的可能性：如種子未發芽，仍含純實在的壓縮態。 

9.3 不存在的假設：一旦被語言或思考觸及，及生成最小痕跡→ 至少成為 R3。 

9.4 語言召喚：語言指向「尚未存在之物」時，賦予其 R3；若進一步影響情緒/行動 

→ R2；若外在留痕 → R1。 

9.5 世界之外：即使不可驗證，提出此問題即在語言中留下 R3 痕跡。 

9.6 不可體驗的界線：邏輯矛盾、純零動態 → 雖不可經驗，但仍以哲學思辨形式構

成純實在的壓縮態。 

9.7 幻想與神話：雖無客觀對應物，但在文化心理上生成痕跡 → R3。 

9.8 壓縮態即等待：尚未被觸發，但非空無；等待回歸展演。 

9.9 不存在的效力：即便聲稱「不存在」，它仍可透過恐懼、信仰、規範影響思考/行

動 → R2/R3。（例：對虛構鬼的害怕留心理痕跡）。 

9.10 哲學意義：「不存在」不是絕對空無，而是潛能層級的開放空間。 

 

10. 體驗的普遍性 

 

10.1 起點的普遍性：所有能 產生或承載 R1/R2/R3 痕跡 的系統（人類、動物、AI、

文化符號），皆以其方式進入體驗。 

10.2 個體差異：雖然體驗普遍存在，但它在每個個體中的呈現方式各異，這種差異造

就了多元的主觀世界。 

10.3 共通基模：差異之下仍有共通基模，例如「痛苦」「快樂」「驚奇」等基本體驗，

能跨越文化與語言被辨認。 

10.4 集體交織：個體體驗能交織成群體與文化的共同體驗，如節慶、儀式或集體記

憶。 

10.5 時間的普遍性：體驗不僅存在於當下，也能在記憶與預期中延續，使其超越片



刻，具有時間延展性。 

10.6 符號化普遍性：一旦體驗被轉化為語言、藝術或符號，它就能被廣泛分享並成為

跨文化的共鳴基礎。 

10.7 普遍性中的差異：不同文化、歷史脈絡會塑造體驗的獨特形態，但正是這種差異

讓「普遍性」成為一種結構，而不是同質。 

10.8 邊界測試：當體驗接近極限（如死亡、幻覺、宗教、狂喜），它仍展現了普遍

性，因為這些極端經驗在人類歷史與文化中皆反覆出現。 

10.9 普遍與差異的辯證：體驗的普遍性不是指一切體驗相同，而是指在差異與多樣性

之中，能被承認為「同屬體驗」的共同性。 

10.10 體驗的邊界：凡能被提出、表達或想像者，皆已進入實在（至少 R3）。 

 

11. 無限的可能性（Infinity Future, IF） 

11.1 凡能被語言描述、被想像、被敘述的未來情境，至少構成 R3。 

11.2 IF 是可能性經由體驗（思考、語言、敘事）進入實在的展現， 一旦被言說或想

像，IF 已屬於實在（至少 R3），而非抽象的未來。 

11.3 康德：未來分岔是意識的先驗框架。 

11.4 海德格：人總是「向未來」而存在，每一個 IF 都是此在的開放方式。 

11.5 IF 是「分岔樹」：被思考即進入 R3；影響行動即升為 R2。 

11.6 不定義「閾限之前是什麼」，只描述轉化條件—— 一旦被思考、言說、想像，即

跨越閾限進入實在層。 

11.7 IF 連結人類意識與 AI 模擬：生成無限場景與意義。 

11.8 在吉恩時代論下，IF = 「未被定局的當下」，持續開放。 

11.9 IF 的「影子效力」：即便未發生，只要被體驗，就能影響選擇。 

11.10 IF = 「實在的前奏」：非空無，而是尚未展演的開放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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